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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濉溪县、各区人社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皖人社秘〔2021〕223号）等精神，现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标准和执行时间

2021年至2024年，每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增加5元,即省级调标分别达到22元、27元、32元、37元。

二、资金来源

省级调标所需资金，由省、市（区）县分别按比例35%、65%分担。其中：三区参保的，省财政承担35%，市与区财政各承担32.5%；濉溪县参保的，省财政承担35%，濉溪县财政承担65%。
三、有关要求
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增进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县区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广大城乡居民早参保、多缴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重点引导即将符合领取待遇条件的参保居民根据自身条件尽量多缴费，努力提高个人账户水平，力争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水平尽快达到省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
各县区人社、财政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确保2021年所需配套资金于2021年11月底前全部落实到位，2022年及以后所需配套资金足额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社会关切，创新服务方式，重点在参保居民变更缴费档次、补缴保费、领取养老金等方面提供方便、优质高效的经办服务，切实提升社会对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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